
 

 

名　　稱：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1 年 08 月 03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財政部 ＞ 賦稅目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使營利事業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銷售額及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及會計記錄，依所得稅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營業人有關會計帳簿憑證之管

理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二 章 設帳

 

第 2 條

凡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置帳簿：

一、買賣業：

 (一) 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

 (二) 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

 (三) 存貨明細帳。

 (四) 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

二、製造業：

 (一) 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

 (二) 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

 (三) 原物料明細帳 (或稱材料明細帳) 。

 (四) 在製品明細帳。

 (五) 製成品明細帳。

 (六) 生產日報表：記載每日機器運轉時間、直接人工人數、原料領用量

      、及在製品與製成品之生產數量等資料。

 (七) 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

三、營建業：

 (一) 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

 (二) 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

 (三) 在建工程明細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材料、物料明細帳及待售房地

      明細帳。

 (四) 施工日報表：記載工程每日有關進料、領料、退料、工時及工作記

      錄等資料。



 (五) 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

四、勞務業及其他各業：

 (一) 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

 (二) 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

 (三) 營運量紀錄簿：如貨運業之承運貨物登記簿 (運輸單) 、旅館業之

      旅客住宿登記簿、娛樂業之售票日計表、漁撈業之航海日程統計表

      等是。

 (四) 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

 

第 3 條

不屬實施商業會計法範圍而須使用統一發票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

置帳簿：

一、買賣業：

 (一) 日記簿：格式如附件一。

 (二) 總分類帳：格式如附件二。

 (三) 存貨明細帳或存貨計數帳：格式如附件三、四。

二、製造業：

 (一) 日記簿：格式如附件五。

 (二) 總分類帳：格式如附件二。

 (三) 原物料明細帳或原物料計數帳：格式如附件六、七。

 (四) 生產紀錄簿：格式如附件八。

三、勞務業及其他各業：

 (一) 日記簿：格式如附件九。

 (二) 總分類帳：格式如附件二。

 (三) 營運量紀錄簿：格式如附件一○。

 

第 4 條

營利事業總機構以外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採獨立會計制度者，應依第二條

、第三條規定設置帳簿，其未採獨立會計制度者，應按其業別設置左列帳

簿：

一、買賣業：

 (一) 零用金 (或週轉金) 登記簿。

 (二) 存貨明細帳。

二、製造業：

 (一) 零用金 (或週轉金) 登記簿。

 (二) 原物料明細帳。

 (三) 製成品明細帳或生產紀錄簿。

 (四) 生產日報表。

三、營建業：

 (一) 零用金 (或週轉金) 登記簿。

 (二) 在建工程明細帳。



 (三) 施工日報表。

四、勞務業及其他各業：

 (一) 零用金 (或週轉金) 登記簿。

 (二) 營運量紀錄簿。

 

第 5 條

凡經核定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得設置簡易日記簿一種，格式

如附件十一。

 

第 6 條

攤販得免設置帳簿。

 

第 7 條

營利事業設置之日記簿及總分類帳兩種主要帳簿中，應有一種為訂本式。

但採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適用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其會計組織健全，使用總分類帳科目日計表

者，得免設置日記帳。

 

第 9 條

營利事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應依商業會計法第四十條及商業使

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刪除）

 

第 10 條

（刪除）

 

第 11 條

（刪除）

 

第 12 條

（刪除）

 

第 13 條

（刪除）

 

第 14 條

（刪除）



 

第 15 條

（刪除）

 

第 16 條

（刪除）

 

 

   第 四 章 登帳

 

第 17 條

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應按會計事項發生之次序逐日登帳，至遲不得超過

二個月。

前項期限自會計事項發生書立憑證之次日起算。其屬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之

會計事項，應自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報表或憑證送達之日起算。

 

第 18 條

帳簿中之人名帳戶，應載明其自然人、法人或營利事業之真實姓名或名稱

，並應在分戶帳內，註明其地址。其屬共有人之帳戶，應載明代表人真實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帳簿中之財物帳戶，應載明其名稱、種類、價格、數量及其存放地點。

 

第 19 條

帳簿之記載，除記帳數字適用阿拉伯字外，應以中文為主。但需要時得加

註或併用外國文字。

記帳本位，應以新臺幣為主，如因業務需要而以外國貨幣記帳，仍應在其

決算表中將外國貨幣折合新臺幣。

 

第 20 條

（刪除）

 

 

   第 五 章 憑證

 

第 21 條

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

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

並自留存根或副本。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原始

憑證，應儲存於媒體。

前項所稱營業事項包括營利事業之貨物、資產、勞務等交易事項。

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



證，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

原始憑證。

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對外營業事項發生時，得免給

與他人原始憑證。

 

第 22 條

各項外來憑證或對外憑證應載有交易雙方之名稱、地址、統一編號、交易

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銷售額及營業稅額並加蓋印章。外來憑

證屬個人出具之收據，並應載明出據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對外憑證開立

予非營利事業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免填載買受人名稱、地址及統一

編號。

前項外來憑證或對外憑證屬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以網際網路或其他

電子方式開立、傳輸之電子發票者，開立人得列印其名稱、地址及統一編

號於「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章」欄內，免加蓋印章。

 

第 23 條

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根據前二條原始憑證編製傳票，根據傳票

登入帳簿。但原始憑證已符合記帳需要者，得不另製傳票，而以原始憑證

代替記帳憑證。

不屬於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除轉帳事項外，均得以原始憑證加蓋

會計科目戳記後，作為記帳憑證。

 

 

   第 六 章 保管

 

第 24 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管外，應依事

項發生之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

之憑證，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憑證載明憑證

字軌號碼，不適用前項規定。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

法進行調查時，如須列印憑證及有關文件，該營利事業應負責免費列印提

供。

非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買受人取得電子發票，該買受人得自整合

服務平台下載列印憑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25 條

營利事業之帳簿憑證，除為緊急避免不可抗力災害損失、或有關機關因公

調閱或送交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外，應留置於營業場所，以備主管稽徵機

關隨時查核。

 



第 26 條

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

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而毀損或滅失，報經主

管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前項帳簿，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後

，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得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以縮影機或磁

鼓、磁碟、磁片、磁帶、光碟等電子方式儲存媒體，按序縮影或儲存後依

前項規定年限保存，其帳簿得予銷毀。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

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如須複印帳簿，該營利事業應負責免費複印提供

。

 

第 27 條

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

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前項會計憑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

定後，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得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

後，以縮影機或磁鼓、磁碟、磁片、磁帶、光碟等電子方式儲存媒體，將

會計憑證按序縮影或儲存後依前項規定年限保存，其原始憑證得予銷毀。

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如須複印憑證

及有關文件，該營利事業應負責免費複印提供。

 

第 28 條

因合併而消滅之營利事業，其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保管，應由合併後存

續或另立之營利事業負責辦理。

因分割而消滅之營利事業，其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保管，應由受讓營業

之出資範圍最高之既存或新設之營利事業負責辦理。但經協議保管人者，

從其協議。

 

 

   第 七 章 附則

 

第 29 條

公營事業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等事項，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30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